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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2023 年度港澳科技成果来粤产业化专题

申报指南

一、支持内容

支持广东企业联合香港、澳门的高校和科研机构开展以小试、

中试为目标的研究开发，用港澳的科技成果解决广东企业的产品、

工艺问题。支持领域包括新一代信息技术、半导体与集成电路、人

工智能、区块链和金融科技、生物医药与健康、食品安全、前沿新

材料、新能源、节能环保、智能机器人与高端装备制造、海洋科技

等。项目实施周期为 2～3年。

本专题优先支持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、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

合作区、广州南沙及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实施的项目。

二、申报条件

1.项目应有良好的市场前景、明确的目标市场。

2.牵头申报单位：原则上为在广东省内注册、具有独立法人资

格的企业。企业须提供自筹经费，企业自筹经费总额不低于本专题

项目财政资助金额。鼓励企业根据项目实际需要投入充足的配套资

金，自筹经费配套情况将作为衡量项目可行性的重要依据之一。

3.参与单位：必须包括至少 1家港澳机构，且产业化的科技成

果应当来自港澳机构。鼓励港澳机构在粤设立的研究平台共同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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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。港澳机构应符合以下条件之一：

（1）香港申请机构必须为公营科研机构或研发中心。

公营科研机构指香港本地大学（包括所有受大学教育资助委员

会资助的院校）、根据香港法例《专上学院条例》（第 320章）注

册的自资本地学位颁授院校、香港生产力促进局、职业训练局、制

衣业训练局以及香港生物科技研究院等机构。研发中心指汽车零部

件研发中心、香港纺织及成衣研发中心、被指定为资讯及通讯技术

研发中心的香港应用科技研究院、物流及供应链多元技术研发中

心、纳米及先进材料研发院（详见附件 4）。

（2）澳门的高校或科研机构。

4.合作协议：项目各方就合作项目签订协议，明确各方研发任

务、分工、知识产权归属与资金分配，必须包含在广东省内开展小

试、中试的条款，且须符合内地与香港、澳门有关法律法规要求。

未签署合作协议的单位不得列为项目的合作单位。

5.项目负责人和项目组成员：项目负责人应全职受聘于牵头申

报单位。项目组成员须包括合作各方 1名及以上成员。

6.项目实施需遵照《广东省科学技术厅 广东省财政厅关于香

港特别行政区、澳门特别行政区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参与广东省财

政科技计划（专项、基金等）组织实施的若干规定》（粤科规范字

〔2021〕9号）及《广东省省级财政科研项目资金跨境港澳地区使

用管理规定（试行）》（粤财规〔2021〕4号）。项目如涉及人类

遗传资源样本与信息数据，需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人类遗传资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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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理条例》的有关规定执行。

三、考核指标

1.完成小试、中试等面向科技成果产业化的研究开发，或形成

新产品、新工艺等不少于 1项。

2.以形成新工艺为目标的研发，验收时应提供过程材料，包括

但不限于第三方出具的项目技术测试报告和用户使用报告；以形成

新产品为目标的研发，验收时应提供反映其性能指标的第三方检验

报告、应用场景测试证明、产品发明专利等证明材料。

3.鼓励对在项目实施期内的重要交流活动、产业化突破等方便

采用文字、图片、视频等形式进行宣传报道。

四、资助额度及经费拨付方式

一次性事前立项资助，每项资助 100万元，广东牵头企业应当

按项目合同书规定于收到财政拨款后 3 个月内将跨境资金拨付至

港澳机构。


